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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冒親友借錢  詐騙舊手法重新包裝捲土重來  

  以電話佯稱親友的詐騙手法曾經相當猖獗，由於大多都是

利用緊急事件或者佯稱意外急需用錢製造緊張氣氛，使被害人

短時間內陷入恐慌，加上一時不察，往往就容易上當受騙。此

類手法在警方大力宣導和查緝下一度消聲匿跡，在沉寂一陣子

之後，重新包裝再度捲土重來，相當考驗民眾的警覺心。 

 南部一名年約 60 歲金融業退休的王先生，幾天前接到一通

與兒子聲音相似的來電，對方先開口「爸!我剛換手機，你重新

加我的 LINE」，隨即掛斷，王先生便不疑有他，馬上加入對方

的 LINE，對方立即以 LINE 來電聲稱其與他人發生交通事故，

須賠償對方新臺幣 6 萬元，並提供王先生一個郵局帳戶，要求

匯款。王先生因陷入恐慌，加上未立即打電話給兒子查證，遂

按對方指示臨櫃匯款到指定帳戶，直到事發後 1 小時王先生主

動聯繫兒子，才知道兒子沒有發生交通事故，也沒有打電話向

他要錢，王先生此時此刻才驚覺受騙。 

另外中部一位 50 歲家庭主婦林太太，一週前接獲一通電話，

電話那頭傳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，對方自稱是林太太的女兒，

並向林太太表示最近有客戶要給她貨款，目前她正在忙，於是

請林太太幫忙處理匯款的事情。當時林太太沒有多想，覺得是

女兒需要幫助，便答應了。隨後，假女兒加了林太太的 LINE，

並告知因為最近換了手機，所以換了新號碼，當下林太太並未

起疑心。林太太表示電話那頭的聲音聽起來很真實，所以她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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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感到任何異狀。假女兒向她表示，為了處理客戶的款項，需

要林太太把錢匯到指定的帳戶，於是按照假女兒的要求，到郵

局臨櫃匯款新臺幣 10 萬元。幾天後「真女兒」詢問起此事，林

太太才驚覺受騙，瞬間雞皮疙瘩掉滿地，最後在「真女兒」的

陪同下到派出所報案。 

      刑事警察局呼籲，接到陌生來電先查證，切勿因為聲音

相似或通訊軟體帳號相同，就誤認為電話那端是親友而上當受

騙，當接獲假冒親友來電或訊息借錢，一定要提高警覺再三確

認並向本人査證，現今通訊軟體發達，民眾平時大都以通訊軟

體聯繫，遇到這種情況，最好能以自動電話向親友查證，勿僅

透過通訊軟體的來電聲音、LINE 大頭照、貼圖、對話就認為對

方是你所認識親友，這此也建議與親友建立專屬的密語以確認

身分。當接到疑似詐騙電話時，務必先保持冷靜將電話掛斷，

除向本人查證外，可同時撥 110 或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。 


